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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7】第 69 号 

 

 

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年 11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》（以

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

面予以完善：  

1、预案披露，业绩承诺方承诺合纵锂业 2018 年、2019年、2020

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8,000万元、10,080万元和12,000万元，

利润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0,080 万元。如果标的

公司于利润承诺期满实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总数

的，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对未完成部分进行业绩补偿。请你公司补充

披露以下事项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： 

（1）合纵锂业 2015 年、2016 年、2017 年 1-9 月实现的归属于

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-871.83 万元、-822.30 万元、807.2

万元，业绩承诺方承诺的业绩较其近两年又一期已实现净利润的增长

幅度较大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合纵锂业的盈利模式、核心竞争力、未

来年度经营发展计划等，并结合上述内容补充披露合纵锂业未来持续

经营能力的稳定性、业绩承诺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； 

（2）交易方案现有的盈利预测补偿安排是否可以有效覆盖无法

足额补偿的风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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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请以举例方式说明未实现业绩承诺时各承诺方应补偿的股

份、对应的补偿方式，请结合对应的补偿方式、第二顺位业绩补偿义

务人股份解锁期安排等因素，补充披露当触发补偿义务时，各承诺方

的履约能力、补偿安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，为确保承诺方履行补偿协

议所采取的保障措施。 

2、预案披露，如果业绩补偿义务人须向你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，

而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，则将赠

送给在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业绩补偿义务人之外的其

他股东。请补充说明上述补偿实施方式的合规性及可操作性，并请独

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预案披露，若合纵锂业在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过承

诺净利润的，则超过部分的 50%将作为业绩奖励，奖励总额不超过交

易作价的 20%。请补充披露对超额业绩奖励的具体会计处理，并请会

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江西合纵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67.9072%股权的预估值为

62,278.58 万元，增值率为 257.51%。请结合行业状况、同行业上市

公司市盈率和盈利情况，详细分析交易标的评估值与账面净值存在较

大差异的原因、评估增值的合理性以及交易标的持续盈利能力，并请

独立财务顾问、资产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预案披露，截至 2017 年 9月 30 日，合纵锂业 100%股权按资

产基础法评估的预估值为 30,297.92 万元，收益法预估值为

91,711.30 万元，差异率为 202.70%。请结合预测期收入、毛利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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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费用和净利润等相关参数进一步分析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差异

较大的主要原因。 

6、预案披露，2014年以来合纵锂业共经历 4 次增资和 2次股权

转让。请补充披露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及其合理性，并说

明本次交易作价是否与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作价存在重大差异，若存

在重大差异，重点结合 2017 年 8月第七次增资和 2017年 9 月第三次

股权转让补充披露存在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预案披露，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确认较大金额的商誉，若

标的公司未来不能实现预期收益，则该等商誉将存在减值风险。请补

充披露本次交易产生的商誉金额以及测算过程、该等商誉减值敏感性

测试、该等商誉对你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并充分作出风险提示，请独

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预案披露，合纵锂业 2016 年、2015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

21,637.76万元、1,116.61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

为-822.30 万元、-871.83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

为-5,383.08万元、-4,098.76万元。请补充披露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合纵锂业 2016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 2015 年度均有所

增长，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净流量净额有所减少，营业收入及净利润

变动趋势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净流量不一致的主要原因。请独立财务

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请结合市场环境变化、产品价格变化、毛利率变化等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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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合纵锂业业绩变动的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发表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预案披露，合纵锂业曾向宜春市财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

3,000 万元用于归还仁瑞（深圳）融资租赁公司到期租金，借款利率

为 6%。湖南海盈以其持有的合纵锂业 1,164.5641 万元出资额（占合

纵锂业 21.42%股权）质押于保证人，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反

担保措施。湖南海盈及其实际控制人李新海承诺，自上市公司就本次

交易公布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》之前，湖南海盈应将其持有合

纵锂业 1,164.5641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股权上所设质押解除，解除质

押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待合纵锂业以其位于宜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

春潮路 16 号的土地及房屋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后向银行申请借款

偿还上述《借款协议》项下借款并办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。请补充披

露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合纵锂业与仁瑞（深圳）融资租赁公司之间发生的融资租

赁业务是否与合纵锂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，湖南海盈及其实际控制人

李新海是否存在变相占用合纵锂业资金的情况； 

（2）截至目前，合纵锂业是否已完全取得其位于宜春市经济技

术开发区春潮路 16号的土地及房屋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，在对本次交

易标的进行评估时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因素，请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3）湖南海盈持有的合纵锂业 21.42%股权解除质押办理的进展

情况，若未能在本次交易公布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》之前解除

质押对本次交易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

5 

 

10、预案披露，李新海直接持有湖南合纵科技有限公司 25.55%

股权，通过湖南中大持股 28.96%；株洲兆富持有湖南合纵科技有限

公司 16.18%股权；湖南兆富持有湖南合纵科技有限公司 4.05%股权；

刘同良持有湖南合纵科技有限公司 10.43%股权；王峰在湖南合纵科

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。请补充披露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上述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； 

（2）湖南合纵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锂离子电池材料系

列产品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等，湖南合纵科技有限公司是否与合纵锂

业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。 

11、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对方李新海承诺确保永兴特钢有权在相

关收购条件满足的前提下于 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以现金和/或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受让除永兴特钢、深圳市南桥创投基金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以及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之外其他股东（以下简称

“出售股东”）持有江西旭锂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旭锂矿业”）

的全部股权。请结合旭锂矿业的股权结构说明，若你公司于 2019 年

12 月 31 日前受让旭锂矿业出售股东股权，李新海保证你公司能够受

让出售股东持有的旭锂矿业全部股权的有效措施及可操作性，重点说

明李新海如何保证除出售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。请独

立财务顾问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2、合纵锂业与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

系，若存在关联关系，请补充说明相关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。 

13、合纵锂业是否存在客户集中度较高风险，若存在，请充分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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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客户依赖产生的原因、对合纵锂业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应对措施。请

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4、请补充披露近两年合纵锂业管理层、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动情

况，是否存在因本次重组导致核心技术人员、供应商、客户流失风险，

并补充披露重组后标的资产主要管理层、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员工安置

的相关安排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5、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与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存在较大差异。请

进一步披露现有业务与标的公司相关业务之间的整合计划，包括但不

限于管理团队、技术研发、销售渠道、客户资源等方面，并合理分析

可能产生的经营管理风险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2月 12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12 月 8 日 

 

 


